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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通科技产业

园区、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7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20〕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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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实施方案 

 

为加快吸引更多服务业企业落户南通，有效促进在通服务业

单位达到国家规模以上（以下简称“规上”）服务业企业或国家限

额以上（以下简称“限上”）批零住餐企业标准，培育壮大我市规

上服务业企业队伍，激励其为全市经济总量过万亿和高质量发展

走在全省前列作出更大贡献，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要求，以“做

多增量、提升质量”为总目标，以“培育增量企业、孵化存量企

业、摸排转化企业”为培育路径，加快实现推进机制、政策激励、

组织保障三个突破，切实推动全市服务业领域的规上企业培育工

作取得实效，为全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 

2020~2022 年，每年新增一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力争到

2022 年底，全市累计新增全口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含限上批

零住餐企业、规上服务业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4000 家左

右；营收超百亿元服务业企业达 10 家左右。 

三、重点任务 

（一）建立全方位培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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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快从新引进企业、本土企业、非企

转企三个方面着手,建立规上企业培育库。 

1．增量企业培育库。每月 3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将上月新

注册的全口径服务业企业名录反馈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分送市各

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做到培育入库零遗漏。〔责任单位：

市发改委、市场监管局、税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2．存量企业孵化库。每年 1 月 25 日前，市税务局会同市统

计局将上年度年营业收入达到规上、限上标准 80%的各类服务业

企业名录反馈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分送各相关部门和各县（市）、

区，做到孵化企业全掌握。〔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场监管局、

税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3．非企单位转化库。各地要切实承担起规上企业培育工作

主体责任，加快摸排辖区内城市综合体、特色街区、商务楼宇、

各类市场内有望转规的“个转企”、“产转法”户数，建立潜力企

业转化库。〔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场监管局、税务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二）开展立体化帮扶指导 

1．建立“小升规”企业跟踪培育机制。各地按月摸排三类

培育库内企业经营情况，努力协调化解企业经营难题，帮助企业

尽快达到规上、限上企业标准并及时纳入统计、高质量完成数据

直报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部门职责及时加强本行业规上企

业的培育指导，按月跟踪推进培育情况并协调解决相关难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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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市发改委、商务局、住建局、税务局；各县（市）、区政

府（管委会）〕 

2．建立“个转企”申报代办机制。各地加快组建“个转企”

工作专班，重点对各类城市综合体、特色街区、商务楼宇、各类

市场内有望转规的个体工商户开展转前的注册登记、转后的跟踪

服务，帮助其实现“个转企”，进一步规范发展经营。〔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3．建立“产转法”协同推进机制。市商务局、财政局和各

地要强化招商选资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鼓励引进的产业活动单

位实施“产转法”；市市场监管局和市行政审批局要强化注册登记

服务，鼓励具备“产转法”条件的产业活动单位以法人身份注册

登记；各地要密切关注商务楼宇、城市综合体、特色街区、各类

市场内企业发展动态，推动符合“产转法”要求的单位尽快实现

“产转法”。〔责任单位：市商务局、财政局、行政审批局、市场

监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4．建立主辅分离推进机制。鼓励具备较全产业链的工业企

业将现代物流、研发设计、销售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等非核心业

务从其主营业务中分离出来，成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鼓励大型

建筑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建筑咨询、监理、设计等业务分离出

来，成立独立的法人单位。〔责任单位：市工信局、住建局，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5．建立税收协同共治机制。市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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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统计局等部门加强联动，对依据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定应当

登记为企业，但目前仍以个体工商户组织形式开展经营的，加快

引导其升级为企业；对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和产业活

动单位，鼓励其加快转化为法人企业。（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局、

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三）实施多角度政策激励 

1．提供注册便利。对“个转企”、“ 产转法”的单位，其住

所与原场所一致的，办理登记注册时可免予提交企业住所证明材

料；原单位取得的安全、环评、消防等前置许可在有效期范围内，

可先行办理转企登记，再办理前置许可的换发手续并报企业登记

机关备案。〔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2．提供融资便利。引导各商业银行对年度新增的规上服务业

企业，合理确定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拓宽抵押担保物范围，创

新还款方式；人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将符合条件的“个转企”

企业纳入小微企业扶持范畴；优先支持“个转企”企业接入江苏

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帮助其提高融资获得率。〔责任单位：人行

南通中心支行、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政府（管

委会）〕 

3．提供财政奖励。对新引进或经主辅分离新设立且认定为

规上的服务业企业，按其年度对地方贡献给予连续三年全额奖励；

对经“产转法”、“个转企”新设立且认定为规上的服务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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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年度对地方贡献比上一年度的增量给予连续三年全额奖励；

对经“小升规”的服务业企业，按其年度对地方贡献比上一年度

的增量给予连续三年减半奖励。以上奖励均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

企业。（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发改委、商务局）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推进。建立市政府分管领导为第一召集人，

分管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要负责人为召集人，市工信局、财政

局、住建局、商务局、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统计局、金融

监管局、税务局、人行，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的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根

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会议，通报各地规上服务业

企业培育情况，协调解决培育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和卡点，共同

推进全市规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工作。 

（二）严格督查激励。各行业主管部门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

举措，加强对本行业内规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工作的督查指导。各

县（市）、区抓紧制定本地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实施细则。本

办法涉及财政奖励部分，待次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新增数之日起一

个月内，各区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确认名单开展兑现工作，奖励

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由市区两级分担；县（市）可参照执行。 

（三）广泛宣传引导。各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要充分利

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广泛正面引导，进一步激发企业、个

体户、产业活动单位“上规”、“转企”的热情；不断强化培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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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日常监测和指导，帮助培育企业建立统计直报制度，提高                   

数据报送质量。 

 

附件：1．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工作联席会议组成

人员名单 

2．2020年度增量企业培育表 

3．2020年度存量企业孵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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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培育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 

 

为推动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培育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形

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推进合力，现建立南通市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培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第一召集人：单晓鸣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召  集  人：王国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 

尹建勇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成      员：曹海锋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 

黄林华  市财政局局长 

王开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  玲  市商务局局长    

瞿永国  市行政审批局局长 

倪建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赵京平  市统计局局长 

张乃华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佘元原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局长 

李丹瑾  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党委书

记、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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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忠  海安市委副书记、市长 

何益军  如皋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慧宇  如东县委副书记、县长 

郭晓敏  海门市委副书记、市长 

葛志娟  启东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少勇  通州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钱锁梅  崇川区委副书记、区长 

曹金海  港闸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政协主席  

沈红星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虞越嵩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

苏通科技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锡通科技产业园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 

陆忠华  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李炜平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市服务

业办公室主任 

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

补。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办公室主任由李炜平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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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0 年度增量企业培育表 

      单位：家 

地区 合计 
批零住餐

企业 
服务业企业 

房地产开发经

营企业 

全市 14276 5310 8415 551 

海安市 1436 454 964 18 

如皋市 1803 628 1133 42 

如东县 1021 362 644 15 

海门市 989 321 597 71 

启东市 985 376 570 39 

通州区 1579 679 851 49 

崇川区 3346 1266 1981 99 

港闸区 1793 687 1008 98 

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 
1088 469 508 111 

苏锡通科技 

产业园区 
148 53 90 5 

通州湾示范区 88 15 69 4 

备注：增量企业是指2019年10月1日~2020年5月31日新注册

的各类服务业企业，将成为2020年规上服务业企业的培育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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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0 年度存量企业孵化表 

        单位：家 

地区 合计 
批零住

餐企业 
服务业企业 

房地产开发

经营企业 

全市 4045 2550 1425 70 

海安市 365 281 76 8 

如皋市 415 237 170 8 

如东县 243 153 82 8 

海门市 292 186 98 8 

启东市 234 105 121 8 

通州区 303 205 90 8 

崇川区 1145 771 366 8 

港闸区 565 369 190 6 

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 
428 226 198 4 

苏锡通科技 

产业园区 
2 0 0 2 

通州湾示范区 53 17 34 2 

备注：存量企业是指已注册在南通的各类服务业企业，但仅

达到规上标准的80%左右，今年有望达标的拟入库企业；其中，

房地产企业是指今年将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拟入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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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7月16日印发 
 


